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2024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2023年农村居民房屋保险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我县农村政策性房屋保险工作自2009年推行以来，通过“政府政策推动、农户自愿原则、按市场化运作”的统一投保模式，参保覆盖全县各自然村，参保率接近90%。根据《第82期关于研究农村居民房屋保险收缴工作有关事项专题会议纪要》文件，农户自愿投保，2023年政府补贴每户2元，为2023年自愿投保的34803户农户安排政策性房屋保险补助资金4.0816万元，结合元江实际，设立该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2023年6月8日，县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关于农村居民房屋保险收缴工作有关事项。从 2009 年起，元江县农村居民房屋保险补助政策一直按照《元江县第十五届人民政府第 21 次常务会议纪要》要求，按照群众自愿、政府补助的原则对全县所有农村居民房屋进行保险，凡愿意参加房屋保险的农户，由政府每户补助上限6元的标准落实，老百姓切实享受到了政府惠民利民政策，农村居民房屋保险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2023年政府补贴每户2元，为当年自愿投保的34803户农户安排政策性房屋保险补助资金4.0816万元，结合元江实际，设立该项目。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由县应急管理局负责依法依规依程序确定合作保险公司。全县农村居民房屋保险工作由县应急管理局负责落实。

（二）农村居民房屋保险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县应急管理局尽快按程序组织乡镇(街道)开展保险收缴工作。强化农村房屋保险惠民利民宣传力度，切实提升农户参保率。          

（三）元江县财政局要将政府补助资金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确实做好资金保障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年政府补贴农村居民房屋保险每户2元，为当年自愿投保的34803户农户安排政策性房屋保险补助资金4.0816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于2024年12月31日前根据农户2023年投保情况，支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元江支公司政策性房屋保险补助资金4.0816万元。强化农村房屋保险惠民利民宣传力度，切实提升农户参保率。做好2024年农村居民房屋保障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要求通过该项目实施提高广大农户保险意识，充分调动广大农户的参保积极性，组织做好农村住房保险和扩面保险工作，确保2024年12月31日前政府补助农户参加农房保险参保率达到90%以上。资金保障农户数达到20408户；参保农户保障覆盖率达到95%以上；资金到达后在30个工作日内拨付使用；能有效保障受灾农户正常生活；受灾群众满意度达到95%以上。

